
第一节 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和处置组 

情形二：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55%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公司的控制权，但对其具有

重大影响。 

分析：企业集团 G应当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子公司全部股权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合并财务报

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三：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 100%的股权，拟出售 25%的股权，仍然拥有对子公司的控制权。 

分析：由于企业集团 G仍然拥子公司的控制权，该长期股权投资并不是“主要通过出售而非持续使用收回账

面价值” 的，因此不应当将拟处置的部分股权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四：企业集团 G拥有子公司司 55%的股权，拟出售 6%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但对其

仍具有重大影响。 

分析：与情形二类似，企业 G应当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将拥有的司 55%的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将子公司所有资产和负债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情形五：企业集团 G拥有联营企业 35%的股权，拟出售 30%的股权，G持有剩余的 5%股权，且对被投资方不

具有重大影响。 

分析：企业集团 G应当将拟出售的 30%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权益法核算，剩余 5%的股权在前述

30%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在前 30%的股权处置后 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情形六：企业集团 G拥有合营企业 50%的股权，拟出售 35%的股权，G持有剩余的 15%股权，且对被投资方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 

分析：与情形五类似，企业集团 G应当将拟出售的 35%股权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权益法核算，剩余

15%的股权在前述 35%的股权处置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计处理，在前述 35%的股权处置后，应当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有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多选题】下列各项甲公司拟出售持有的部分长期股权投资的情形中，拟出售的股权均满足划分为持有待售

类别的条件，剩余股权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的有（ ）。 

A.甲公司持有联营企业 40％股权，拟出售 30％的股权，出售后对被投资方不再具有重大影响 

B.甲公司持有子公司 100％股权，拟出售 90％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的控制权，对被投资方不具有

重大影响 

C.甲公司持有合营企业 50％股权，拟出售 45％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合营企业的共同控制，对被投资方

不具有重大影响 

D.甲公司持有子公司 100％股权，拟出售 60％的股权，出售后将丧失对子公司控制权，对被投资方具有重大

影响 

答案：AC 

解析：选项 A、C，将拟出售的部分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不再按权益法核算，剩余部分在拟出售部分处置

前，应当采用权益法进行会计处理。选项 B、D，在甲公司个别报表中应将拥有的子公司的全部股权划分为

持有待售类别。 

 

3.拟结束使用而非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结束使用，且企业并不会将其出售，或仅获取其残值。例如，因已

经使用至经济寿命期结束而将某机器设备报废，因技术进步而将某子公司关停或转产。 

由于对该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使用几乎贯穿其整个经济使用寿命期，其账面价值并非主要通过出售收回，

企业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对于暂时停止使用的非流动资产，不应当认为其拟结束使用，也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例 15-7】某纺织企业 H拥有一条生产某类布料的生产线，由于市场需求变化，该类布料的销量锐减，企

业 H 决定暂停该生产线的生产，但仍然对其进行定期维护，待市场转好时重启生产。 

分析：由于生产线属于暂停使用，企业 H不应当将其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 

 



知识点：持有待售类别的计量 

持有待售资产适用的准则范围  

   适用准则 

①以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3号——投资性房地产》 

②生物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5号——生物资产》 

③职工薪酬形成的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 

④递延所得税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号——所得税》 

⑤金融工具规范的资产 金融工具相关会计准则 

⑥保险合同产生的权利 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准则 

⑦除上述以外的资产 《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和终止经营》 

持有待售处置组中包含了上述第⑦项所述的非流动资产，就应当采用本章所述的方法计量整个处置组。  

处置组中的流动资产、上述①～⑥所述非流动资产及所有负债均适用相关准则。即这些资产处置时不会通过

持有待售资产核算。 

（一）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的计量 

企业将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首次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量非流动资产或处

置组中各项资产和负债的账面价值。 

举例 按照固定资产准则的规定，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 

按照无形资产准则的规定，对无形资产进行摊销； 

按照资产减值准则的规定，企业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对于拟出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企业应当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考虑进行减值测试。 

 

【例 15-8】企业 A拥有一座仓库，原价为 120万元，年折旧额为 12万元，至 2×16年 12月 31日已计提折

旧 60万元。2×17 年 1月 31日，企业 A与企业 B签署不动产转让协议，拟在 6个月内将该仓库转让，假定

该不动产满足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其他条件，且不动产价值未发生减值。 

分析：2×17 年 1月 31日，企业 A应当将仓库资产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并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4号—

—固定资产》对该固定资产计提 1月份折旧 1万元。2×17 年 1月 31日，该仓库在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前

的账面价值为 59万元，此后不再计提折旧。 

 

（二）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时的计量 

对于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企业在初始计量时，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规定计量流动资产、适

用其他准则计量规定的非流动资产和负债。 

① 如果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整体的账面价值低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企

业不需要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② 如果账面价值高于其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企业应当将账面价值减记至公允价值减去

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持有待售资产

减值准备。 

【提示】：企业应当参考所获得的确定的购买承诺中的交易价格，确定持有待售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的公允

价值，交易价格应当考虑可变对价、合同中存在的重大融资成分、非现金对价、应付客户对价等因素的影

响。如果企业尚未获得确定的购买承诺，如对于专为转售而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企业应当对其公允

价值做出估计，优先使用市场报价等可观察输入值。 

【提示】： 

出售费用是企业发生的可以直接归属于出售资产或处置组的增量费用。 

出售费用包括为出售发生的特定法律服务、评估咨询等中介费用，也包括相关的消费税、城市维护建设税、

土地增值税和印花税等，但是，不包括财务费用和所得税费用。 

【提示】 

对于取得日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企业应当在初始计量时比较假定其不划分持有待售



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和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以两者孰低计量。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新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减去出

售费用后的净额计量； 

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的，应当按照合并日在被合并方的账面价

值与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孰低计量。 

除企业合并中取得的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外，由以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作为非流动资产或处置组

初始计量金额而产生的差额，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例 15-10】2×17 年 3月 1日，公司 L 购入公司 M全部股权，支付价款 1 600万元。购入该股权之前，公

司 L的管理层已经做出决议，一旦购入公司 M，将在一年内将其出售给公司 N，公司 M当前状况下即可立即

出售。预计公司 L 还将为出售该子公司支付 12万元的出售费用。公司 L与公司 N计划于 2×17 年 3月 31日

签署股权转让合同。 

情形一：公司 L与公司 N 初步议定股权转让价格为 1 620万元。 

公司 M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其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应当为 1 600万元，当

日公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为 1 608 万元，按照二者孰低计量。L公司 2×17 年 3月 1日的账务处理

如下： 

借：持有待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1 6000000 

  贷：银行存款          1 6000000 

情形二：公司 L 尚未与公司 N 议定转让价格，购买日股权公允价值与支付价款一致。 

公司 M是专为转售而取得的子公司，其不划分为持有待售类别情况下的初始计量金额为 1 600万元，当日公

允价值减去出售费用后的净额为 1 588 万元，按照二者孰低计量。L公司 2×17 年 3月 1日的账务处理如

下： 

借：持有待售资产——长期股权投资 1 5880000 

  资产减值损失          120000 

  贷：银行存款           1 6000000 


